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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一科 

                                        承辦人：顏永芳 分機：2409 

案由：為本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函請訂定「臺北市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實施辦法」

一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教育局一一０年十月七日北市教人字第一一０三０

九二一八四號函略以： 

(一)教師法業於一０八年六月五日修正公布，並於一０

九年六月三十日施行，依修正後該法第三十三條第

四項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主管機關應建立教

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協助教師諮商輔導；其辦法

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為建立本市教師諮商輔導

支持體系，提供教師諮商輔導等服務，爰依前開規

定之授權擬定「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諮商

輔導支持服務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共計十二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1、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2、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3、第三條明定本市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之適用對象、

辦理機關及事項。 

4、第四條明定本市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得由臺北市

教師研習中心(以下簡稱教研中心)設執行小組辦理，

並得聘請相關專業人員協助進行教師心理或精神諮

商輔導工作。 

5、第五條明定本市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之類型，並

得委由各級學校、諮商輔導相關專業團體或教師組

織辦理支持服務。 

6、第六條明定執行小組相關工作人員應遵守相關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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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規範及保密義務。 

7、第七條明定教師諮商輔導資料或紀錄，應妥善保存、

蒐集、處理及利用，及其保存年限與逾保存年限應

定期銷毀。 

8、第八條明定不得因教師接受支持服務而影響其工作、

陞遷及考核等相關權益。 

9、第九條明定對於推動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相關工

作著有績效之人員應予獎勵，並由其所屬機關各級

學校列入年度考核參據。 

10、第十條明定本辦法之經費來源。 

11、第十一條明定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公立幼

兒園園長及教師得準用本辦法。 

12、第十二條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二、上開訂定草案之內容，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

條例第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尚無不合，本科除

就教育局訂定條文及說明欄酌作文字修正外，擬予

同意。 

三、檢附教育局訂定本辦法草案與本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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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訂定「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實施辦法」草案 

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一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一科修正條文 

教育局訂定條文 教育局訂定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一科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諮商輔導

支持服務實施辦法 

名稱：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諮商輔導

支持服務實施辦法 

明定本辦法名稱。 未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師法

第三十三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師法

第三十三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一、明定本辦法之授

權依據。 

二、教師法第三十三條

第四項規定：「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

各主管機關應建

立教師諮商輔導

支持體系，協助教

師諮商輔導；其辦

法由各該主管機

關定之。」 

教育局訂定說明欄文

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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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以下簡稱教育

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以下簡稱教育

局）。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 

未修正。 

第三條   教育局 為健全

主管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以下簡稱各級

學校）專任教師及代

理教師（以下簡稱教

師）諮商輔導支持體

系，由臺北市教師研

習中心（以下簡稱教

研中心）辦理下列事

項: 

一、提供各級學校教

師諮商輔導支

持服務（以下簡

稱支持服務）。 

二、建置及維護教師

諮詢專線及教

第三條   臺北市政府為健

全主管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以下簡稱各

級學校）專任教師及

代理教師（以下簡稱

教師）諮商輔導支持

體系，由教育局所屬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

心（以下簡稱教研中

心）辦理下列事項: 

一、提供各級學校教

師諮商輔導支

持服務（以下簡

稱支持服務）。 

二、建置及維護教師

諮詢專線及教

參照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

體系設立辦法（以下

簡稱設立辦法）第二

條及第五條規定，明

定本辦法之適用對

象、執行 辦理 機關及

辦理 事項，另為符實

務作業，明定服務對

象為本市教育局主管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

職專任教師（含留職

停薪人員）及代理教

師。 

配合第二條主管機關

規定，修正「臺北市政

府」為「教育局」，教

育局訂定說明欄文字

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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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諮商輔導網

際網路平臺。 

三、其他與支持服務

相關事項。 

師諮商輔導網

際網路平臺。 

三、其他與支持服務

相關事項。 

第四條   教研中心 為 辦

理前條各款事項得

設執行小組，由教研

中心主任兼任 召集

人 。 

   教研中心為提供

前條第一款支持服

務，得聘任學者專

家、精神科醫師、諮

商心理師、臨床心理

師或社會工作師擔

任執行小組成員。 

第四條   為 執行 前條事

項 ，教研中心下 設

執行小組（以下簡稱

執行小組），召集人

由教研中心主任 兼

任，並得聘任學者專

家、精神科醫師、諮

商心理師、臨床心理

師或社會工作師，提

供支持服務。 

參照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

體系設立辦法（以下

簡稱 設立辦法）第五

條 第一款 規定，明定

本辦法執行小組之成

員 教研中心得設執行

小組，由教研中心主

任兼任召集人，並得

聘任相關專家學者等

為小組成員，提供支

持服務。 

一、學者專家等人員係

由教研中心聘任

，及聘任後係擔任

執行小組成員提

供前條第一款支

持服務，為明確之

，爰修正教育局訂

定條文文字，並將

後段移列於第二

項規定。 

二、教育局訂定條文及

說明欄文字酌作

修正。 

第五條   第三條第一款所

定支持服務，包括下

列事項: 

第五條   第三條第一款所

定支持服務，包括下

列事項: 

一、參照設立辦法第

六條規定，明定 執行

小組 教研中心 提供

教育局訂定條文及說

明欄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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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諮詢：提供

教師因工作適

應、輔導與管教

學生、親師溝

通、生涯規劃、

壓力調適、人際

關係、情緒管理

等議題而產生

心理困擾之專

業諮詢服務，並

以電話協談、個

案討論、轉介或

提供資訊等方

式辦理。 

二、個別諮商輔導：

以個別諮商或

個 別 輔 導 方

式，透過對話，

協助教師自我

覺察與統整，以

一、專業諮詢：提供

教師因工作適

應、輔導與管教

學生、親師溝

通、生涯規劃、

壓力調適、人際

關係、情緒管理

等議題而產生

心理困擾之專

業諮詢服務，並

以電話協談、個

案討論、轉介、

提供資訊等方

式辦理。 

二、個別諮商輔導：

以個別諮商或

個 別 輔 導 方

式，透過對話，

協助教師自我

覺察與統整，以

之諮商輔導 支持服務

之事項。，及 二、明

定支持服務 得視運作

情形，將支持服務 委

由各級學校、諮商輔導

相關專業團體（例如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

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臨床心理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

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等）或教

師組織辦理。 



7 
 

解決教師心理

困擾，增進教師

心理健康。 

三、團體諮商輔導：

以團體諮商或

工作坊方式，透

過不同議題探

討，幫助教師自

我 覺 察 及 統

整，以紓解教師

工作壓力，增進

教師心理健康。 

四、心理危機介入：

提供專業心理

諮詢、諮商輔

導，協助教師因

應校園危機帶

來 之 心 理 衝

擊，以安頓教師

身心。 

解決教師心理

困擾，增進教師

心理健康。 

三、團體諮商輔導：

以團體諮商或

工作坊方式，透

過不同議題探

討，幫助教師自

我 覺 察 及 統

整，以紓解教師

工作壓力，增進

教師心理健康。 

四、心理危機介入：

提供專業心理

諮詢、諮商輔

導，協助教師因

應校園危機帶

來 之 心 理 衝

擊，以安頓教師

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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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支持服務。 

前項第三款至

第五款支持服務，得

委由各級學校、諮商

輔導相關專業團體

或教師組織辦理。 

五、其他支持服務。 

前項第三款至

第五款支持服務，得

委由各級學校、諮商

輔導相關專業團體

或教師組織辦理。 

第六條   教研中心及 執

行小組提供服務之

相關工作人員，應按

其 身 分 別 或 專 業

別，遵守醫師法、心

理師法、社會工作師

法及相關法規之規

定，並遵守專業倫理

規範。 

前項人員，對於

因業務而知悉或持

有他人之秘密，負保

密義務，不得洩漏。

但法律另有規定或

第六條   執行小組提供服

務 之 相 關 工 作 人

員，應按其身分別或

專業別，遵守醫師

法、心理師法、社會

工作師法及相關法

規之規定，並遵守專

業倫理規範。 

前項人員，對於

因業務而知悉或持

有他人之秘密，負保

密義務，不得洩漏。

但法律另有規定或

為避免緊急危難之

一、參照設立辦法第

九條規定，明定 訂

執行小組提供服務之

相關工作人員，應遵守

相關法律規定及專業

倫理規範 。二、第二

項明定第一項人員 ，

並負之保密義務之規

定。 

三、第三項明定執行

小組提供服務相關工

作人員之範圍。 

一、配合第四條教研中

心得設執行小組

規定，於未設執行

小組前，由教研中

心人員提供服務

，而其相關人員仍

應受本條規範，爰

予增訂。 

二、教育局訂定條文及

說明欄文字酌作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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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緊急危難之

處置，不在此限。 

前二項所定提

供服務之相關工作

人員，包括學者專

家、精神科醫師、諮

商心理師、臨床心理

師、社會工作師、行

政人員、業務佐理人

員或曾任執行小組

之人員。 

處置，不在此限。 

前二項所定 執

行小組 提供服務之

相關工作人員，包括

學者專家、精神科醫

師、諮商心理師、臨

床心理師、社會工作

師、行政人員、業務

佐理人員或曾任執

行小組之人員。 

第七條   教師諮商輔導資

料或紀錄蒐集、處理

及利用，應尊重當事

人之權益，依誠實及

信用方法為之，不得

逾越特定目的之必

要範圍，並應與蒐集

之目的具有正當合

理之關聯。 

第七條   教師諮商輔導資

料或紀錄蒐集、處理

及利用，應尊重當事

人之權益，依誠實及

信用方法為之，不得

逾越特定目的之必

要範圍，並應與蒐集

之目的具有正當合

理之關聯。 

參照設立辦法第十條

規定，於第一項明定執

行小組因提供教師諮

商輔導所取得資料或

紀錄蒐集、處理及利

用，不得逾越特定目的

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

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

理之關聯，以符合個人

一、為明定相關資料或

紀錄保存之起算

時點，參照設立辦

法第十條第二項

規定及第三條第

一款簡稱，增訂「

自支持服務結束

後」文字。 

二、教育局訂定說明欄



10 
 

前項資料或紀

錄得以書面或電子

儲 存 媒 體 資 料 保

存，並應 自支持服

務結束後 保存十

年；其以電子儲存媒

體儲存者，必要時得

採電子簽章或加密

方式處理之。 

已逾保存年限

之 相 關 紀 錄 及 資

料，應定期銷毀，並

以每年一次為原則。 

前項資料或紀

錄得以書面或電子

儲 存 媒 體 資 料 保

存，並應保存十年；

其以電子儲存媒體

儲存者，必要時得採

電子簽章或加密方

式處理之。 

已逾保存年限

之 相 關 紀 錄 及 資

料，應定期銷毀，並

以每年一次為原則。 

資料保護法規定。另

於第二項及第三項 明

定執行小組保存資料

或紀錄之方式、時

間 、，及 已逾保存年

限 紀錄及資料，應定

期銷毀 相關 之規定。 

文字酌作修正。 

第八條   教育局及各級學

校，不得因教師接受

支持服務，而就其工

作、成績考核及其他

相關權益為差別待

遇。 

第八條   教育局及各級學

校，不得因教師接受

支持服務，而就其工

作、成績考核及其他

相關權益為差別待

遇。 

參照設立辦法第十一

條規定，明定 教育局

及各級學校不得因教

師接受支持服務 為建

立教師對執行小組之

信任，使教師樂於主動

尋求協助，避免教師因

教育局訂定說明欄文

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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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尋求執行小組之

協助會就其工作、成績

考核及其他就其相關

權益為差別待遇 ，而

不願尋求協助。 

第九條   教育局對推動支

持服務相關工作著

有績效之人員，應予

以獎勵，並 由受獎

勵人員所屬機關或

各級學校 列入年度

考核之參考依據。 

第九條   教育局對推動

教師諮商輔導 支持

服務相關工作著有

績效之人員，應予以

獎勵，並列入年度考

核之參考依據。 

參照設立辦法第十二

條規定，為鼓勵教師

諮商輔導支持相關工

作人員，提升工作績

效，爰 明定教育局對

推動支持服務相關 工

作著有績效之人員，應

予以獎勵並列入年度

考核之參據。 

一、配合第三條第一款

「支持服務」簡稱

，修正教育局訂定

條文；並明定由受

獎勵人員所屬機

關或各級學校應

將獎勵事蹟列入

年度考核之參據。 

二、教育局說明欄文字

酌作修正。 

第十條   本辦法執行所需

費用，由教研中心年

度預算支應。 

第十條   本辦法執行所需

費用，由教研中心年

度預算支應。 

明定 教師諮商輔導支

持體系本辦法之經費

來源。 

教育局訂定說明欄文

字酌作修正。 

第十一條   本辦法之支持

服務 對象 ，於各級

第十一條   本辦法之支持

服務，於各級學校校

為擴大支持服務對象，

明定 各級學校校長、

依法制體例修正教育

局訂定條文，並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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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長、公立幼兒

園園長及教師，準用

之。 

長、公立幼兒園園長

及教師準用之。 

公立幼兒園園長及教

師為 本辦法之準用對

象。 

局說明欄文字酌作修

正。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

期。 

未修正。 

 


